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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降低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新冠病毒

核酸检测收费标准的函

省卫生健康委：

为进一步减轻群众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费用负担，决定适当降

低县级以上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收费标准，现将

有关事项函告如下：

一、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收费标准由60元／

人次下调为45元／人次，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抗体检测

收费标准继续执行25元／人次，检测试剂费用按照疾病预防控制

机构实际采购成本（政府采购价格零差率加价）另行计收。

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按照卫生健康部门技术要求和标准进

行新冠病毒混合核酸检测时，5个样本混检收费标准由30元／人

次下调为23元／人次， 10个样本混检收费标准由20元／人次下

调为12元／人次， 均不得另外收取检测试剂等其他费用。






